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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钱师爷海鲜大酒店有限公司：
你单位涉嫌拖欠工人工资。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劳动保障
监察条例》第十八条第（二）项之规定，拟给予行
政处理。

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列》第19条之规定，你
单位享有以下第1、2项权利：

1、在公告期满3日内向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绍兴市越城区马臻路45

号政策法规科，电话：88375691）进行陈述和申
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本机关将依法作出行政
处理决定；

2、在公告期满3日内向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绍兴市越城区马臻路45
号政策法规科，电话：88375691）提出要求组织听
证，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放弃权利。

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11月11日

劳动保障监察违法行为告知书

法院公告
2016年11月11日

（2016）浙0212民初6427号
王菊萍、夏明良：本院已受理原告陈晓峰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6）浙0212民初64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7529号

周军光、许树亚、姚夏叶：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大塘港
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周军光、许树亚、许自杰、
姚夏叶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月16日下午13时45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慈商初字第2076号

宁波市伟东照明电器有限公司、董逸平：本院
受理原告陈娟意诉被告卢国强及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宁波市伟东照明电
器有限公司公告送达（2015）甬慈商初字第 2076 号
民事判决书及（2015）甬慈商初字第 2076 号民事裁
定书，向董逸平公告送达（2015）甬慈商初字第2076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催68号

上海科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宁波分行余姚支行签发的承兑汇票壹份，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
告申请人：上海科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
的票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余姚支行签发的号
码为31000051 26119249号、票面金额为30000元、出票
人余姚辽曼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绍兴上虞康宏橡胶制
品厂、持票人上海科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申报权
利的期间：自2016年11月2日起2017年1月2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催69号

无锡市雪浪电子焊料厂因遗失宁波余姚农村商业
银行签发的承兑汇票壹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无锡市
雪浪电子焊料厂。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宁波余姚农村
商业银行签发的号码为40200051 27519861号、票面金
额为50000元、出票人上虞市冠业电器有限公司、收款
人浙江佳奔电子有限公司、持票人无锡市雪浪电子焊料
厂。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6年11月3日起2017年
1月3日止。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催70号

虞城县月霞印刷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余姚分行签发的承兑汇票壹份，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
申请人：虞城县月霞印刷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
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分行签发的号码为
10200052 25601215号、票面金额为50000元、出票人宁
波飞红工量具有限公司、收款人河南亚东量具有限公
司、持票人虞城县月霞印刷有限公司。三、申报权利的
期间：自2016年11月4日起2017年1月4日止。四、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3民初5015号

冯军：原告王帮存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
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书等法律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
于2017年2月8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3民初5770号

王柯盛、俞殷杰、胡波：原告李腾威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成员告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8日14
时15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3民初5925号

邢善义、张亚娣、宁波鼎信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原告
吴维鸣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书等法律文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7年2
月8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判决。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910号

李越峰：本院受理原告胡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591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袍江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844号

曹士军：本院受理原告杨炳仁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584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袍江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638号

孙江杰：本院受理原告钱百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663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袍江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4626号

傅肖贤：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市启元针纺有限公司诉
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
46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袍江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796号

蒋兴荣：本院受理原告陈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579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袍江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虞执异初字第15号

王胜山：本院受理原告张如根与被告王爱梅、王胜
山、谢菊瑛、第三人上虞市昊鑫源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案
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开庭传票。本案于2017
年1月13日上午9点00分在本院第二十一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申4号

张云龙：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陈宝康与被申请人张
云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有关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再审申请书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再审审查案件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2月10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二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你应准时到
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初5692号

浙江中田物流有限公司、徐卓伟：本院受理翁仁光
诉你们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
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滨海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2814号

刘川：本院受理原告王光崇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3民
初28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2871号

陈方健、叶美姑：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与被告陈方健、叶美姑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3民初28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5779号

郑海敏、陈洁：本院受理原告林亚春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5526号

董秀莲、胡奔放、吴秀钗：本院受理的原告赵少青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302民初55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0163号

于健力、王晏平：本院受理原告高光先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于2017年2月14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东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4827号

何家贤：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诚鑫贸易有限公司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0302民初48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7848号

温州市时尚九九鞋服有限公司、郑加琼：本院受
理原告温州市显兴鞋材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302民初78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4）温鹿商破字第28-2号

2014年12月10日，本院根据李钦友的申请，裁
定受理温州天嘉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嘉建
材）破产清算一案。经查明，本案可供清偿的财产0
元，债务人财产已经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
为，因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天嘉建材
管理人请求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
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43条第4款、第107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2016
年 11 月 4 日裁定宣告天嘉建材破产并终结天嘉建
材破产清算程序。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976号

绍兴市水联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温州恒源混凝土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6）
浙0304民初297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7民初11078号

张双林、王健君：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雪宁印务有
限公司诉被告张双林、王健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户网站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17日9时00在本院第六
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4146号

吴小泽、陈建芳、乐清市欧建电气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桥支行与被告叶
希乐、吴小泽、陈建芳、乐清市欧建电气有限公司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4146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
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3572号

叶玉子：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
支行与被告谢雷敏、叶玉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382民初357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9776号

朱绍金、张星龙：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联合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朱绍金、张星龙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2月17日9时在乐清
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9327号

余桂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
市支行诉被告余桂锋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2月17日8时30
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6179号

李步斌、李桂琴：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合兴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步斌、李桂琴、李小斌小
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
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8
日下午14时10分在本院大荆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6592号

吴金萍、阮筱、阮雨、阮桂华、黄苏琴：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与被
告吴金萍、阮筱、阮雨、阮桂华、黄苏琴、章伟伟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
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8日
下午14时10分在本院大荆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6593号

董国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乐清市支行与被告林淑云、陈丽敏、董国建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
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8日
下午14时10分在本院大荆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6797号

张灵花、施友夫：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天安担保投资
有限公司与被告张灵花、施友夫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醒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17年2月8日下午14时10分在本院大荆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林献锋：本院审理原告浙江安信资产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3591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乐清市戴纳电气有限公司、姜祥尧：本院审理原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
乐商初字第391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破9号之三

申请人：浙江跳跳鱼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6年10月20日，浙江跳跳鱼服饰有限公司管理

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浙江跳跳鱼服饰有限公司的资产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现破产财产已经分配完结，故请
求本院宣告浙江跳跳鱼服饰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
跳跳鱼服饰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

本院认为：浙江跳跳鱼服饰有限公司的资产不足
以清偿全部债务，且现有破产财产已经分配完结，依
法应当宣告浙江跳跳鱼服饰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
江跳跳鱼服饰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浙江跳跳
鱼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
当予以准许。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07
条第一款、第120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一、宣
告浙江跳跳鱼服饰有限公司破产；二、终结浙江跳跳
鱼服饰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本裁定自即日起
生效。 永嘉县人民法院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化市支行
与奉化市国有资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化市支行与奉化市国
有资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达成的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奉委
批2016-1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化市支行（含各二
级支行、分理处）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
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
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奉化市国有资本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化市支行特公告通知
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
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奉化市国有资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

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
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奉化
市国有资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
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
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
算责任）。

特此告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化市支行

奉化市国有资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11日

附：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清单 利息截止日：2016年3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以上贷款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基准日外汇牌价：1美元= 6.4612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合计

债务人名称

奉化市溪口镇单家村经济合作社

奉化市班溪镇西隅村经济合作社

奉化市旅游局

奉化市林场

奉化市斑竹壶潭水电站

奉化二轻服装三厂

奉化市繁达冷冻厂

奉化市海丰渔业公司

奉化市水产食品厂

奉化市旅游服装一厂

奉化市万竹塑料精密元件厂

陈贤君

王祖瑞

奉化市金璐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奉化市供销社工业品公司

奉化大酒店

奉化市大桥镇资产经营总公司

金额

本金（折合人民币金额）

10000

100000

800000

250000

350000

548000

1370000

2290000

3680000

200000

130000

12810

298446.52

959800

1250575

23300000

350000

35899631.52

利息

2490.6

24799.63

1432638.65

628204.65

264255.96

1243304.34

2675433.77

4253917.91

7334771.59

275693.85

103806.02

14141.79

451426.74

2578220.58

1746527.29

32417411.01

728454.17

56175498.55

本息合计

12490.6

124799.63

2232638.65

878204.65

614255.96

1791304.34

4045433.77

6543917.91

11014771.59

475693.85

233806.02

26951.79

749873.26

3538020.58

2997102.29

55717411.01

1078454.17

92075130.07

垫付费用

13230

28950

36290

78470

担保情况

担保方式

信用

保证

保证

抵押

抵押+保证

抵押

信用

抵押

抵押

保证

信用

抵押

抵押+保证

抵押

保证

保证

保证

担保人

浙江省邮政车辆厂奉化分厂

奉化市旅游公司

奉化市班溪东坑水力发电站

奉化市特种电机厂

周亦明

奉化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奉化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奉化市大桥砖瓦厂

张之舟（公民身份证号330103198910250031）：
你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一

案，由于你拒不配合，邮寄送达因无法送达被退
回，且其他方式无法送达《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余城法强催
（拆）字【2016】第0005606号）内容如下：

本机关于2016年4月30日向你送达《行政处
罚决定书》（余城法罚字[2016]第41014042号），你
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又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依法

向你催告，请你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七日内履
行下列义务：

向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未
来科技城中队（余杭区仓前街道龙潭路7号）领取

《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后，自行拆除在杭州未来
科技城西溪风情花园水榭茗邸46幢01室加建扩
建部分违法建设，并恢复原状。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强制拆
除。

你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你
在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
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送达公告


